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103年3月20日核定                                        

                                          103年12月5日臺教青署秘字第1032461133號函修訂 

                                           110年3月26日臺教青署綜字第1102801400號函修訂 

                                           111年1月22日臺教青署綜字第1112800450號函修訂 

                                           112年1月5日臺教青署綜字第1112806260號函修訂 

112年12月20日臺教青署綜字第1122806350號函修訂 

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行

政院訂頒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等。 

貳、目標： 

強化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下稱本署)員工性別平等的概念與理念，逐步於制定

法令、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能將性別觀念及性別差異納入考量，

進而提升青年對性別平等的認識，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參、實施對象： 

本署員工、本署委託及補助之單位及本署主管之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人。 

肆、推動措施： 

一、 性別機制之建立 

（一） 成立本署性別平等推動小組 

1. 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任、副召集人由副署

長兼任，召集人為會議主席，若因故不克主持會議，得由副召集人主持。

其餘委員則由本署主任秘書及本署各單位依序推薦一至二名成員代表(人

事、政風可各推薦一名代表)，並須符合性別比例原則。另本會議得邀請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組成，協助推動各項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ㄧ以上，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2. 任務 

(1) 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推動小組會議。 

(2) 性別平等業務之提供諮詢及指導規劃事項。 

(3) 性別平等觀念宣導及推動事宜。 

(4) 落實現職人員之性別平等訓練事項。 

(5) 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二） 針對本署主辦或獎補助辦理之活動，訂定相關原則及規範 



本署活動應依「強化各項活動性平事件之預防措施及處理原則」辦理；

並應於相關獎補助要點、計畫及函文內，確實提醒及規範受補助單位注

意，落實執行。 

（三） 建立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案件之通報系統 

本署各項活動應建立通報系統，遇有相關案件發生時，應於指定期間內

將情形通報相關人員之學校或單位，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等相關規定處理(通報流程如附件)。如性騷擾案件發生對象係本署所

屬員工，則依本署「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落實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一) 本署各組室於研擬中長程個案計畫及報院計畫、修訂法律或施政措施初

期，即應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諮詢性別平等專家及不同性別者意見，於

研擬期間，應辦理性別平等專家學者程序參與並完成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針對不同性別者的影響及受益程度進行評估檢討，並落實性別平等

策略納入計畫、法律及政策內容。 

(二) 本署各組室於擬訂年度各項重點業務及相關課程規劃階段，應檢視其內

容是否有違反性別平等的現象。 

三、 辦理性別平等課程或計畫 

(一) 針對本署員工辦理性別平等課程，每位員工【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

員、工友(含技工、駕駛)、行政助理】每年至少須參加二小時以上之教

育訓練。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每年應施以六

小時以上之進階課程，其中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之訓練，應包含二小時

以上之性騷擾防治課程。訓練內容包含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

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等，訓練方式得視實際需要，採

專題演講、團體討論 (專班或隨班)或網路學習等方式辦理，以促使同仁

了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持續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及熟稔重要性別平

等政策法令。 

(二) 本署一日以上之活動或研習課程，應安排性別議題宣導或課程，相關宣

導資料可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下載(網址：https://gec.ey.gov.tw/)。 

https://gec.ey.gov.tw/


(三) 各業務單位藉由辦理相關培訓課程或活動，提升所屬領導知能，增加社

會參與能力，以落實性別平權意識及宣導。 

(四) 本署辦理青年政策參與活動時，納入性別平等議題，以強化青年對該議

題的認知與重視。 

(五) 本署辦理各項業務時，應鼓勵青年多元適性發展，強調個別差異與潛能，

避免將特定職涯性別化；鼓勵青年壯遊、國際參與及志願服務，拓展青

年學習場域，建構多元發展平臺。 

(六) 鼓勵本署主管之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人或接受本署補助單位辦理青年性

別平等相關課程及推廣活動，或於辦理青年相關活動時，納入性別議題

宣導或課程，以提升青年對性別平等之認知。 

(七) 結合民間團體、學生自治團體等單位，優先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核心價值

之具體實踐活動。 

四、 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 

     各項業務推動成果皆應有性別進行統計及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列為計畫修

正調整之參考。 

五、 落實性別預算之編列 

     各單位於進行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其他計畫時，除檢視性別相關預算之編

列，並優先考量對不同性別者及弱勢群體之友善環境建置。 

六、 營造友善的性別活動場域 

(一) 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依規定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管道等

資訊，應在場所公開揭示。 

(二) 本署及本署主管之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人或接受本署補助單位辦理各項

活動時，應考量及檢視各場域規劃是否符合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及

公平分配原則。 

伍、督導 

本署各組室應就業務權責，督導及鼓勵所屬單位執行推動，並將執行情形提

報本署性別平等推動小組備查。 

陸、業務分工 

一、 訂定本署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國會新聞及綜合小組、各組室 

二、 性別預算編列─主計室、各組室 



三、 性別意識與能力之研習培訓─人事室、各組室 

四、 性別統計調查與分析─各組室 

五、 本署推動性別平等成果提報及彙整－國會新聞及綜合小組、各組室 

六、 本署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檢討及修正－國會新聞及綜合小組、各組室 

柒、年度預定進度 

時間 項目 

11月底前 辦理本署性別平等研習課程 

12月上旬 彙整各單位推動成果 

12月底前 召開性別平等推動小組會議(檢視成果) 

捌、經費：所需經費由本署各組室預算內支應。 

玖、預期效益 

一、 強化本署員工具有性別敏感度及性別觀點與知能，落實推動性別平等。 

二、 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質與量，將性別觀點納入政府政策、計畫及方案制訂，

預算編列及資源分配中，促進性別平等。 

拾、各組室積極辦理性別平等各項業務，著有績效者，得予以獎勵。 

拾壹、本實施計畫陳報署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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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原則： 

一、 活動辦理單位： 

(一) 涉及性別平等工作法案件，應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

所屬單位，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工

作法第13條等規定辦理，其他案件應協助通知疑似

加害人所屬單位，由疑似加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22條、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等規定辦

理，或協助報警處理；並通報本署權管業務組室，

該組室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二)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規定

範圍，應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

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三) 處理情形由該組室回報本署國會新聞及綜合小組。 

二、 如性騷擾案件發生對象係本署所屬員工，則依本署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1）回報本署國會新聞及綜合小組             

（2）本署發言人與輿情回應機制 

輿情及媒體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通報原則： 

一、法定通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或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e 起來」線

上求助平台(https://ecare.mohw.gov.tw/)。 

二、 活動辦理單位： 

(一) 應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通報或報警處

理，並通報本署權管業務組室，該組室視案件需

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二)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規

定範圍，應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被害人所

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本署及接受本署補助單位辦理活動時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通報處理流程 
備註：                                             

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或配合網絡機關項目 
 


